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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食品安全管理的重要性與範圍-
(一)食品安全管理的重要性

➢發生案例：1996年英國發生狂牛病，1999年比利時發生飼料含
戴奧辛，2008年大陸奶粉驗出三聚氰胺等多起食安事件，引起
全球食品危機。台灣亦爆出石斑魚含孔雀石綠、飲料含塑化劑
及劣質油品等重大事件，衝擊農產品、食品產業。

➢影響施政：食安事件還影響消費者健康或生態環境，對政府和
業界確保食品安全的能力產生不信任感。

➢消費要求：先進國家對於食品安全標準的訂定與執行更為嚴格。

➢重視公共財：食品安全也是一種「全球公共財」(Global Public 
Goods)，具有經濟外部性的跨國問題，任何國家出口食品一旦
發生安全問題，將影響到輸入國食品供應鏈的經銷業者與最終
消費者。有些國家就提高食品安全，形成一種非關稅貿易障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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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食品安全管理的重要性與範圍-
(二)食品安全的要求與管理範圍

1.食品消費基本要求：
➢執行法律保護食品安全是政府的基本責任。
➢禁止販售未達到所要求本質、內涵或品質的食品。
➢防止不安全、不純和詐欺的食品。
➢消費者對食品的安全和誠實性有信心。

2.受關注的食品安全議題： (FAO/WHO在2003年整理)

➢生物性的危害：大腸桿菌污染、生物毒素、食物腐敗等。
➢化學性的危害：農藥或動物用藥殘留、重金屬污染、環境
污染(多氯聯苯、戴奧辛等)、化學污染(雌激素性質物質、
添加物濫用、非法使用和摻偽)。

➢食品受輻射污染問題。
➢基因改造生物和新穎性食品。
➢都市化、營養和糧食安全。 4



二、國內食品安全管理體系
(一) 管理組織：

衛生與農政單位按權責協調管理。

(二) 管理法規：

1.農政法規； 2.衛生法規

(三) 行政管理：

1.農產品源頭管理行政措施

2.衛生福利部食安管理現況

(四)食安事件之處理模式：
1.一般案件；2.重大案件；
3.行政院食安辦公室協調案件 5



二、國內食品安全管理體系-
(一)管理組織-從農場到餐桌的二元化管理

➢農產品以上市為切割點：上市前由農委會管理，上市後歸衛福部管理。

➢進口食品與加工食品由衛福部管理。農產品產製銷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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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國內食品安全管理體系-
(二)管理法規-農政法規

1.農產品管理法律
農產品生產暨驗證管理法、
有機農業促進法、糧食管理
法、畜牧法、漁業法、農產
品市場交易法等。

2.農業資材管理法律
肥料管理法、農藥管理法、
飼料管理法、動物用藥管理
法、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等。

3.農業環境管理法律
土壤暨地下水污染整治法、
廢棄物清理法等。

4.行政規則
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、鮮乳
標章、農產品生產追溯要點
作業規範等。



二、國內食品安全管理體系-
(二)管理法規-衛生法規

衛生福利部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
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（食品安全會報、風險評估
、自主管理、登錄、驗證、追溯追蹤、設廠規定
、GHP、HACCP、標示廣告、輸入管理、食品檢驗
）

飲用水管理條例（飲用水水源水質）
廢棄物清理法（廢食用油、斃死禽畜）
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（具食安風險疑慮化學物質）

傳染病防治法（肉毒桿菌中毒、細菌性腸胃炎、
病毒性腸胃炎）

空氣污染防制法（戴奧辛管制）
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（農地污染）

藥事法（食品摻加西藥）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（燒烤店）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經濟部
糧食管理法（標示抽查、品質檢驗） 工廠管理輔導法（地下工廠）

公司法（公司登記）
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（優良農產品、有機農
產品、產銷履歷）

商業登記法（商業登記）

植物品種及種苗法（基因轉殖植物） 貿易法（貨品輸出入、貿易談判）

畜牧法（屠宰衛生檢查、基因轉殖種畜禽） 商品檢驗法（外銷食品衛生安全管理系統驗證）

漁業法（基因轉殖水產動植物） 標準法（國家標準）

飼料管理法（飼料添加物、飼料油脂） 教育部
動物用藥品管理法（動物用藥品使用） 學校衛生法（學校團膳、管制基因改造生鮮食材）

農藥管理法（農藥使用） 8



二、國內食品安全管理體系-
(三)農政單位重要行政管理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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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4章1Q-建立農產品流通資訊與溯源系統。

➢ 農產品藥物殘留檢驗、重金屬含量監測件數倍增；
推動農藥用量減半。

➢ 加強推動有機農法及友善環境耕作。

➢ 強化產銷履歷農產品的推廣。



二、國內食品安全管理體系-
(三)衛生單位重要行政管理措施

➢食安五環管理：農產品生產製造源頭控管、重建生產管理、
加強查驗、加重廠商責任及全民監督食安等五項策略。

➢推動五非系統：食品安全風險管理與危機處理機制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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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國內食品安全管理體系-
(四)食安事件之處理模式-國內重大食安事件

鄭維智 2016 食品安全風險分析簡介(2017年部分另補充)

年份 食品安全事件 危害物質

2004 鴨蛋戴奧辛汙染 化學性

2005 石斑魚含孔雀石綠 化學性

2006 大閘蟹事件含硝基夫南 化學性

2007 豬肉含瘦肉精 化學性

2009 麥當勞油炸油事件 化學性

2010 真空包裝食品肉毒桿菌中毒 生物性

2011 塑化劑事件 化學性

2013 順丁烯二酸澱粉事件/混油事件 化學性/標示

2014 鼎王湯塊事件/劣質豬油 標示廣告/化學性?

2015 茶品農藥事件 化學性

2016 冷凍肉品改標 微生物/化學性/標示?

2017 禽蛋戴奧辛\芬普尼事件 化學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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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國內食品安全管理體系-
(四)食安事件之處理模式 1.一般案件

農畜水產查核管理機制(農糧署提供)

農畜水產品查核管理

12



二、國內食品安全管理體系-
(四)食安事件之處理模式 ─ 2.重大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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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國內食品安全管理體系-
(四)食安事件之處理模式 ─ 3.行政院食安辦公室協調案件

➢統籌規劃食品安全政策，協調中央及地方權責機關
預防及處理重大食品安全事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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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國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-
(一)國外食品安全管理體系比較



三、國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-
(二)歐盟─1.食品安全制度的啟示

16



三、國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-
(二)歐盟─2.維護食品安全的三個支柱

風險管理 (Risk Management)
●政府管理:
➢ 保護的措施 (訂定法規制度)
➢ 安全控管 (風險預防、控制、監督)

風險溝通 (Risk Communication)

●訊息溝通:
➢ 公開食品安全相關資訊(公開、透明、正確、

迅速)
➢ 各部門及各會員國間的整合
➢ 政府與消費者之溝通及互動

風險評估 (Risk Assessment)
●科學評估 :
➢ 危害對社會的影響評估
➢ 危害出現的機率 (頻率)、風險大小
➢ 危害的程度

食品安全之
風險分析

(Risk Analysis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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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國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-
(二)歐盟─3.食品安全控管機構

聯邦風險
評估所
(BfR)

聯邦消費者保護暨
食品安全局

(BVL)

聯邦風險
評估所
(BfR)

食品安全
理事會
(EFSA)

衛生暨食品安全
理事會

(DG SANTE)

食品安全理事會
(EFSA)

風險評估 風險管理 風險溝通

歐盟

德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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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國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-
(三)加拿大─食安管理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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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國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-
(四)國際管理趨勢-1.調整管理方式

●由安全監管到風險預警，從事後因應轉事前防護

➢食品產業鏈複雜存在各種類別、性質的風險因素，為

有效降低風險，需要進行風險分析(Risk Analysis)；

➢風險分析機制為確保食品安全及公眾健康之重要原則；

➢國際食品安全管理趨勢以注重企業自主管理為主；

➢以HACCP為基礎架構的一種全面生產管理、保護食

品在源頭、生產和供應過程的安全；各國正陸續引入

這股新的食品安全管理模式。

20



三、國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-
(四)國際管理趨勢─2.建立食品風險評估指標

➢目的：記錄食品產業鏈須達到
品質及安全監測指標，發現可
能存在風險問題，提前準備與
因應。

➢案例：比利時聯邦食品與食物
鏈安全管理中心(FASFC)訂定
食品安全指標(FSI)，依不同指
標的危害程度進行判斷，給予
權重，權重數值越大，表示其
對食品安全之危害愈大。

資料來源：FASFC
21



三、國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-
(四)國際管理趨勢─3.食品風險評估工具

●國際經驗與科技輔助，強化食安預警

例如：利用電離質譜
(MALDI-MS)快速鑑定食
用油、智慧型葡萄酒瓶…

預防或防堵食品造假，例
如：行動網路、自動化智
慧學習、物聯網、雲端技
術、機器人、下世代基因
組學、3D列印…

例如：英國FSA食品業者違
規事件資料庫、美國
HAZELAnalytics食品安全
檢驗資料庫…

例如：美國CDC食源性
疾病線上資料庫、芬蘭
VTT公司微型感測器檢
測截切蔬果鮮度…

例如：透過物聯網(IoT)

的溫度感測技術自動即
時監控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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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國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-
(四)國際管理趨勢─4.食品風險預警運作模式

●不同層次有不同做法與重點
全球層次-INFOSAN國際食品安全監測網路

資料來源：鄔嫣珊等(2014)

資料來源：FASFC

國家層次-比利時FASFC食
品安全氣壓圖
(指針標示愈往紅色地區，
代表其食品安全風險壓力愈
大，發生食品安全問題的可
能性增加，需加強警戒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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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我國食安管理面臨問題-
(一) 管理組織二元化問題

➢組織分工：兩部會各有職掌，業務處理程序冗
長，易生扞格。

➢法令競合：政府依法行政，兩部會各掌法律並
訂定行政命令與規則，難免有競合之處。

➢協調機制：組織職掌若不紮實，三部會協調易
淪為事務性協處，非戰略性整合。

➢管理效率：部分食安事件導致消費降低，行政
體系疲於因應。

➢資源整合：檢驗設備、檢驗人員、抽樣方式、
執法人員權利義務之整合規劃等。

24



25

➢法律管理涵蓋面不足；現行法律亟待修正；
➢部分農產品以行政規則管理，強度不足。

四、我國食安管理面臨問題-
(二)農產品源頭管理-1.法規面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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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國內小農、老農、兼業農，對知識、技術、觀念傳遞慢。

➢規模小、品質不一、安全不穩定，產業轉型與提升困難。

四、我國食安管理面臨問題-
(二)農產品源頭管理 - 2.結構面問題



四、我國食安管理面臨問題-
(三)檢驗制度與技術問題

➢檢測設備：為達分層級與分散風險的進貨把關機制，須有
客製化與簡化操作技術的快速檢驗設備組合，供進貨者把
關。

➢檢測技術：(1)市面推廣簡易檢驗設備與技術，部分尚無量
化標準比對者，易出現偽陽性與偽陰性，應檢討改進；(2)
化學藥物快篩檢驗技術須持續開發，以縮短檢驗時間。

➢檢測制度：需正視民間檢驗單位的惡性競爭，導致檢驗價
格的不合理化，影響檢驗品質及造成的風險。

➢採樣制度：為有效運用有限資源，提升監測之範圍與廣度，
須藉資訊化之導入，減少重複抽樣及須強化抽驗頻度等問
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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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待建立國內專責獨立之風險評估組織；

➢尚未建立食品風險評估指標；

➢食品風險評估工具不健全；

➢政府、企業各層次間管理與溝通仍待強化，

食品風險預警模式需要強化運作方式。

四、我國食安管理面臨問題-
(四)風險分析制度健全問題-1.制度面

28



面臨問題 解決對策

1 1

2 2

管理能力與心態仍待改善與
調整

✓中小型食品業者多，產業
鏈管理能力不足。

✓被動配合法規進行食安管
理業者占多數，積極預防
管控能力有待加強。

產業
方面

專業知識與適法性有待加強

✓部分業者加工知識不足，對法規認
知亦不足。

✓使用不符法規要求或品質不良原料，
影響產品安全與品質。

強化產業鏈管理機制

✓主動配合及共同合作監測發展食
安預警。

✓參考國際企業作法，規劃自身食
品安全風險預警，建置符合企業
需求之自有防護系統。

✓共同投入資料庫與平臺之建置及
應用，並能與全球食品安全資料
庫連結，追蹤食品製程與流向。

提升食品安全能力

✓以正面積極的心態適應與遵守
法規，強化透明化作業。

✓在技術開發、產品設計、消費
者關係等面向，逐步導入與精
進食品安全升級作為。

四、我國食安管理面臨問題-
(四)風險分析制度健全問題-2.產業面



✓訊息來源多，透過網路散

播快，無法判別真偽。

✓正確的食品知識不足，比

較傾向相信負面資訊。

食安資訊充斥，無所適從

消費者
方面

解決對策

✓消費者對食品的要求已從安

全提升為安心，對於食品事

件過度恐慌 (例如零檢出)。

✓食品安全常識待加強。

缺乏正確的消費觀念 ✓鼓勵公正客觀的第三者公眾利

益團體。

✓提升正確理性的國民飲食教育，

例如攝食量觀念的導入。

有效的消費者風險溝通與教育

面臨問題

四、我國食安管理面臨問題-
(四)風險分析制度健全問題-3.消費面(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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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我國食安管理面臨問題-
(四)風險分析制度健全問題-2.消費面(2)

➢食品安全不等於零檢出

➢消費糾紛不等於食安問題

消費
糾紛

食安
問題

註：*包括經濟動機的攙偽與假冒。
資料來源：SpinkandMoyer(2011)，食品所整理(2018/07)。

食品防護風險矩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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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結論與建議
一、農產品與食品管理體系議題(1)

(一)建議一元化管理：歐盟及許多國家將食品與藥品結合管理
的方式逐漸脫鉤，調整為食品與農產品一體管理(衛生安全
規範及衛生標準仍衛生機關制定)。美國川普政府最近發布
訊息將改善食安管理分散與重複問題，成立新的一元化管
理機構。

(二)制定「食品安全基本法」：為期法令、制度、業務與資源
一元化管理，建議制定新法管理，並務實盤點、整理現有
農產品、食品法規，並將食品風險分析與預警制度納入新
法；法規與業務推動力求標、本兼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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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結論與建議
一、農產品與食品管理體系議題(2)

(三)倘政策維持二元化管理，建議研訂「農產品品質
與安全管理法」：

1.盤點現行農產品品質與安全管理法規涵蓋層面偏

低、漁業法等專業法未有食安規範以及以作業要

點管理強度不足等問題，應由新法整體納管。

2.新法秉優質、安全、追溯原則訂定；從生產、流

通、追溯、抽樣、檢驗、權利義務以及罰則等全

盤規劃。

3.農產品管理範圍建議包含初級加工品；但涉及二

部會權責，對於「上市」臨界點應檢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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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結論與建議

二、農產品源頭管理議題(1)

(一)釐清政府與民間分工：政府應從確保最基本的安全
衛生標準，嚴格要求經營業者恪守追溯(蹤)制度與
標示制度著手；至於額外加分之優良品質或認驗證
推動，應扶植法人組織推動辦理。一旦制度建立，
由市場機能引導產業發展，政府退居監督地位。

(二)強化執法人員觀念：地方農政人員為體恤農民，對
農產品違法、違規使用藥劑者，常以「輔導」重於
「管理」觀念執行，亟需調整落實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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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農產品源頭管理議題(2)
(三)整合驗證、標章及標示：
1.國內現行農產品CAS標章、產銷履歷(TAP)標章、吉園圃

標章，QR Code 標示；以及GAP、TGAP、Global GAP等規
範複雜，又吉園圃與GAP有無關聯性等問題？消費者不易
辨識，建議檢討或強化宣導。

2.國內農產品產銷履歷(TAP)結合追溯、作業規範、認驗證
等，比歐盟的追溯制度複雜度高、成本高，但安全標準
與一般農產品一致，應可考慮簡化或調整推動減農藥、
肥料等生態農法。

3.對外銷產品優先推動國內的TGAP與國際Global GAP接軌，
以加強外銷品質與競爭力。

4.國內農政機關有意整合標章，但如何維持標章的穩定性，
在政策上應審慎考量。

伍、結論與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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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結論與建議
二、農產品源頭管理議題(3)

(四)由農企業經營方式，強化自主管理
1. 由農企業結合農民導入綠色生產模式，由企業經由自

主管理方式，有助調整產銷結構並提升品質與安全。
2. 國內農企業與農民結合經營，有許多成功案例，以家

禽產業最為典型，可借鏡推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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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結論與建議
三、食品安全與科技發展議題(1)

(一)檢驗與預防性措施結合：稽查檢驗為逢機或特定標的
抽樣，難以全面性辦理。應從生產、製造加工者導入
生產基準GAP、GMP、ISO或HACCP等自主管理措施。

(二)導入科技的品管系統：
1. 稽核科學：稽核員除了解執行，應就食品法規、科

技、危害因素、應變通報納入訓練。
2. 風險科學：鑑定議題、建立風險輪廓、排列危害次

序及處理優先順序。
3. 資訊科學：流通體系中風險食品分布、抽樣地點分

析、改善後追蹤複檢等資料控管與運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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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食品安全與科技發展議題(2)
(三)跨部會整合相關資訊雲：透過檢驗資訊平台的整合，串聯業

務權責單位的資訊界面，即時傳遞資訊，提升整體安全把關
運作效率。

(四)開發雲端智慧檢驗運算系統：累積歷年檢驗資料的平台，可
進行大數據統計分析與雲端比對，據以探討違規樣態，以利
擬定應對策略及控管風險。

伍、結論與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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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食品安全與科技發展議題(3)
(五)整合檢測體系，有效運用資源：整合檢驗體系，監督、精進其檢

測能力與品質，以擴大涵蓋面及檢測效能；遇緊急食安事件能迅速
有效動員，亦為重要食安事件能妥善處理之關鍵。

(六)開發高效與智能化檢測設備與技術：包括農產品快速精準的藥物
殘留萃取淨化技術、檢驗技術智能化、以及數據智能化判讀。

(七)開發快速準確之自主檢測設備與技術：
➢ 針對中小型農產運銷業者、生鮮超市賣場等，以符合其高風險

管理、低建置成本、即時分析的客製化需求，開發相關設備與
技術，透過雲端運算助其做好進貨品管，達成多層級把關、降
低食安之風險。

➢ 鎖定大型農產運銷業者，開發「高效率高通量質譜檢測系統」，
以符合其大量檢驗、高度準確及限時分析的需求。

伍、結論與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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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結論與建議
四、食品產業鏈之風險管理議題(1)

(一)建立國內食品風險評估指標：參考國際食品風險評估
指標訂定國內安全指標(FSI)，依不同指標給予不同的
權重，當權重數值越大，表示對食品安全的危害程度
越高，可以提供預警或處理處置參考。

(二)建置國內食品風險預警系統：
➢與國際食品安全監測網絡(INFOSAN)或相關成員合作，
對於收到國際食安疑慮資訊，及時評估通報並採取
邊境及供應鏈管理，降低事件危害。

➢建立國內預警分級制度並賦予判別燈號，依據食安
事件危害的嚴重性程度、判別影響區域範圍為全國
性或區域性或地方性；以及對產業與消費者衝擊程
度等因素訂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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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結論與建議

四、食品產業鏈之風險管理議題(2)

(三)政府建置獨立的風險評估單位：建議由農政單位或衛生單位
之研究或檢驗部門擔任之。

(四)督促民間企業建立內部預警核心團隊：
➢ 強化內部及外部資訊的收集與整理。
➢ 資訊顯示如有造成經營者風險之虞，則結合各部門如營

養學、微生物、汙染物、法規、採購與研發等專業人員
或專家學者，研商因應之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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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結論與建議
四、食品產業鏈之風險管理議題(3)

(五)掌握農產品及食品風險控管點：對於各類農畜水產
品以及食品發生經常性、重複性案件之分析與改善
處理；對食品類關注原料類、配料類、調理類、飲
品類與餐飲類之風險控管點。

(六)強化公開透明的風險溝通系統：
➢在科學數據下，建構完善的食品資訊網，經常提供

消費者正確訊息與消費觀念。
➢建置產業供應鏈資訊的透明度，提升消費者信任感。
➢食安事件時提供正確的資訊，防範偏頗信息誤導所

引起消費危機。


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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